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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倾向于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
益或幸福的事情，而不愿意或逃避做那些可能使本身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的事
情。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些像国家、机构、组织、团体等这样的共同体也是如此。这种现
象在法哲学上称之为功利主义或功利原理。发现该现象（原理）的杰出代表是英国的杰里
米·边沁。因此，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少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
可以说是符合功利主义（原理）；当一项政府措施（这只是一种特殊的行动，由特殊的人
去做）之增大共同体幸福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也可以说是符合或服从功利
主义（原理）；当一项行动或特别是一项政府措施，被个人设想为符合功利主义（原
理），那么，为论述方便起见，可以想象有一类法规或命令，被称之为功利的法规或命
令，并且如此谈论有关行为，把它当做符合这样的法规或命令；如果一个人对任何行动或
措施的赞许或非难，是由他认为它增大或减小共同体幸福的倾向来决定并与之相称的，或
者说，由它是符合功利的法规或命令来决定并与之相称的，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功利主义
（原理）的信徒。
 
　　刑讯逼供是古今中外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在古代的神明裁判里、
欧洲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下、在中国封建狱讼中、还是在当今文明世界里，都不难发现
或感受到这种人类暴行。区别在于：以往它曾经是公开大胆、毫无顾忌、避讳或掩饰的，
有国家法律作为其后盾；现在它则在道德和法律的一致唾弃下，躲躲闪闪、伺机发作。从
功利原理来看，对刑讯逼供的偏爱是源自人类本性中的“功利”倾向，这里的功利是指能
够给刑讯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防止刑讯利益有关者遭受损
失、痛苦、祸患或不幸。
 
　　首先，在现代社会，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主要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控诉职能的警
察和检察官。获取有关案情的根据（即口供），是他们的最初出发点和目的。口供实际上
能给负有国家特定职责的这些人员带来诸多实惠、好处，省去很多烦恼：他们不必到处奔
波，苦心经营，寻找案件的物证、书证或其他有关证据材料；可以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满
意的东西”（口供）；节省了本来就不多的办案经费（例如，节省了调查取证消耗的汽油
以及住宿费用等）；对上司交给的任务也有了好的交代；提高了破案率；年终考评、晋升
职务、福利待遇也有了提要求的资本，甚至有的人还因此破了大案，立功受奖，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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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公众、对被害人有了建功立业、匡扶正义之感。有时，为了寻求良心深处的解脱，
他们的思维则走入了这样的怪圈：即借用被刑讯者之口承认的犯罪事实，为自己及同伴已
经作出的或正在进行的野蛮行为，以及将来给予被刑讯者更严厉的后果作辩解。
 
　　那么，对于遭受刑讯者来说，情况又是如何？被警察或检察官传唤、讯问，对于正常
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的人来说，是一件不情愿的麻烦事。如果被冠上了“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的帽子或者被逮捕、拘留了，那情况更遭，心情不好完全可以理解。如
果心理素质不好，则更有可能夹杂着焦虑、不安、迷茫、困惑、恐慌、害怕、愤怒或怨恨
等诸多不良情绪。想早日解除身体上的不自由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人之常情。面
对警察或检察官的讯问，真正犯罪的人，如果轻易认罪，主动坦白、自首，那他一定是心
理承受能力较差者，急于摆脱迫在眉睫的种种痛苦、损害、祸患、不幸和缓解强大的精神
压制。被判刑后，他们或许后悔当初不该那么早坦白自首，但是眼前的实惠、好处、快
乐、利益或幸福，他们的确迫不及待，至少他们不会立刻遭受早已耸人听闻的刑讯，相
反，会得到“从宽”的精神安慰。这就是功利中的“解脱之乐”。不可否认，有相当部分
真正犯罪的嫌疑人或被告人，其心理强度足以抵制眼前的功利诱惑，不肯主动坦白自首，
而是放眼于未来的侥幸获释、逃跑、掩饰重罪等好处、利益、实惠、快乐或幸福，宁肯经
受皮肉之苦、精神之劳。这则是功利中的“期望之乐”。
 
　　虽然在被警察或检察官讯问的一开始，无辜者与有罪者所处的环境、经历的场景、受
到的待遇是相似或相同的，但是前者的损害、痛苦、不幸程度要大于后者。第一，无辜受
讯之冤屈是真正犯罪者无法体验的。第二，无辜者是不存在立即坦白自首，体验后者
的“解脱之乐”。第三，无辜者不肯屈从不白之冤与讯问者功利行为之间的矛盾，增加了
其被刑讯的风险。这种风险与讯问者按功利原理行事的几率成正比例。第四，由开始的不
屈从到后来遭受刑讯，屈打成招，再到选择摆脱眼前的“精神之苦和感官之苦”（如饥渴
之苦、触觉之苦、视觉之苦、劳累之苦、过冷过热产生之痛苦等），无辜者的历程显然较
曲折和艰辛。因此，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
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
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而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
把较重的刑罚改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
 
　　上述刑讯逼供的主体和受刑讯者在刑讯过程所作出的各种行为选择展现了人类普遍存
在的一种行为规律：“趋利避害”。也即我们常说的人性。可见，功利主义（原理）是有
关人性的科学，我们可以用它对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规则的妥适性进行理性的检讨。自然
把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
么，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决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
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深层次原因正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所致。要想利用功利主义
（原理）达成理性的目的——禁止刑讯逼供这一暴行，只能用符合功利主义（原理）的法
则或命令去引导、规范功利主义（原理）的信徒。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虽然都规
定了“严禁刑讯逼供”，但是缺少各种配套制度。建设方案如果能运用功利主义（原理）
显示的规律，则必然激发人类的本性，产生无尽的生力。对此笔者有以下原则性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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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的约束、制裁性措施必须大于其期望得到的好处、利益、幸福
和快乐。２．对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援助措施应有助于
减少刑讯逼供者可能得到的功利。３．考虑影响刑讯实施者和被刑讯者行为时的功利因
素，应注重“近期功利”或“眼前功利”的引导和约束。因为对于刑讯行为，它比“远期
功利”具有更强烈的诱导性。４．如果有第三方，如法官，介入制约刑讯逼供的机制，则
在安排第三方制衡时，应注意对该方本身在功利主义（原理）影响下的行为进行测估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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